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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特殊教育學制家長聯席 
就立法會 

研究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 

提供寄宿學額、高中教育及就業機會的有關事宜小組委員會 

2005年 4月 25日舉行的會議 

提交有關對高中及高等教育的意見 

 

本聯席就教育統籌局提交予小組委員會的討論文件，有以下的回應： 

 

一. 特殊教育 (3+3+4) 學制改革原地踏步 

 

自 2004年 10月至今，特殊教育業界、家長組織，一直努力不懈，鍥而不捨地與教育

當局多番討論，反映意見，探討如何讓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童(下稱特教學童)於建議

中的新(3+3+4)學制中受益。我們對特殊教育(3+3+4)學制訴求在原則上是一致的。 

 

但可惜的是，經過這六個多月來的努力，我們的努力是白費的，因為教統局堅持己見(詳

情見於本文內三: 歧視智障學童，違反平等教育的原則)，致使特殊教育(3+3+4)學制 

的落實，仍是原地踏步，遙遙無期，毫無進展。最令人氣憤的是，教統局在 2005年 4

月 20日透過各大報章，單方面向社會大眾公佈特教學童將會享有三年初中，三年高中

的計劃，此舉實為誤導公眾，亦對特殊教育相關團體與此小組委員會的不尊重。 

 

二.  教育當局漠視特殊教育團體意見     

 

其實，於 2005 年 3 月 30 日的小組委員會會議中，本聯席及與會人仕(包括特殊教育

業界、家長組織及立法會議員)一致贊成各類特教學童都應與一般學童享有三年初

中，三年高中的學制保障。此外，本聯席及與會人仕已多番分析及比較新(3+3)高中

學制與 6 年中學教育應用於特殊教育學制上的優劣。(見本聯席就《與擬高中及高等

教育學制有關的事宜》向立法會有關事宜小組委員會提交的意見 30.3.2005)。 

 

可惜，教統局仍然一意孤行，我行我素。此舉無疑反影政府漠視民意，忽略一眾教育

持份者的共同意向，並漠視代表民意的一眾與會立法會議員的共同聲音。 

 

本聯席對教育當局此做法極表失望與不滿。 

 

 

 



 2

三. 歧視智障學童，違反平等教育的原則 

 

教統局於是次呈立法會會議文件[CB(2)1317/04-05(02)號文件]，祗明確表示就讀於

視障、聽障、肢體傷殘及群育學校而具備能力(指學術能力，並具正常智力)，並就讀

主流課程的特教學生，才可享有三年高中教育的權利。相反，對智障學生而言，上述

文件指出，因著他們智力發展各有不同，不能就讀主流課程，祗能就讀非主流課程，

因此祗可享有六年的中學教育。換而言之，智障學生不能享有(3+3+4) 學制保障。 

 

本聯席認為教育當局用〝能力、可否就讀主流課程、能否參加日後的中學文憑考試〞

等因素作為準則，將兩類特教學童--智障與非智障學童，放於兩個截然不同的學制的

做法是荒謬、莫名奇妙與不合情理的。須知道學生能力與讀書權利完全是兩回事，不

能混為一談。我們絕不能因著學生智能的差異，而將他們放在一個較差的學制內。 

 

本聯席認為教統局在各方對特殊教育(3+3+4) 學制的強烈訴求下，仍刻意將 5,000多

名智障學童(佔整個在學特教學童數目高達 67%)摒棄於(3+3+4) 學制改革門檻外，剝

奪了他們享受三年高中的權利，實在是對智障學童的嚴重歧視，更有違平等教育的原

則，局方實有意將智障學童教育邊緣化。此舉亦與教統局於《改革高中及高等教育學

制 – 對未來的投資》諮詢文件內提出為所有學生提供三年高中教育的意願背道而馳。 
 

本聯席對此深表震驚、不滿與遺憾。 

 

四. 課程與學制絕不能混為一談 

 

本聯席認同教統局提出的〝同一課程架構〞概念，透過這概念下設計的課程，我們的

特教子女可與普通學童一樣，選取合適自己能力、性向的課程來學習。對智障學童而

言，他們可透過個人化的調適課程內容，在各學習領域內，建構知識，培養各種共通

能力及正確的價值觀。但是，教統局一方面提倡〝同一課程架構〞概念，但另一方面

又提出〝主流〞與〝非主流〞兩個課程架構的概念，而這分類的原則亦以智能為考慮，

既然教統局肯定不論學生能力如何不同，都是放在〝同一課程架構〞下學習，那又何

需分〝主流〞與〝非主流〞課程呢？這是自相矛盾、混淆概念的做法。 

 

若然教育當局堅持將課程二分為〝主流〞與〝非主流〞兩類，我們也認為不應因此而 

產生兩種不同的學制，因為學制與課程是兩碼子的事，絕不能混為一談；而將智障學

童放在一個有異於其他學童且較差的學制，對他們是十分不公平的。 

 

五. 課程內容 

 

教統局在是次會議文件中指出〝會與職業訓練局及社會福利署進行研究，探討如何為

弱智學生加強職業體驗計劃〞。本聯席認為智障學童具備潛質，祗要有適切的課程內

容，一樣可以培養其共通能力，在不同的學習領域中學習。因此，智障學童的課程內

容可以是側重於教育性，而不單是職業導向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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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評核 

 

教統局會議文件內亦提及特教學童的評核問題。本聯席肯定評核的價值，家長可透過

評核，了解子女在不同階段的學習成果，由於特教學童評核工作繁複，必須集教育當

局、學校與家長的共同努力，才能制訂評核基準。 

 

七. 設立常設諮詢機制 

 

於 2005 年 3 月 30 日小組委員會會議中，與會家長團體一致表示不滿局方欠缺諮詢，

並於會議提出為家長設立常設諮詢機制的建議，惜教統局在是次會議文件中對此隻字

不提。故此，本聯席再次強烈要求教育當局為作為持份者的家長們提供常設諮詢渠道，

以便家長對特殊教育學制改革的意見能恆常地得到充份的反映與討論。 

 

 

 

 

            關注特殊教育學制家長聯席 

2005年 4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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